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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车型同一型式判定条件 

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目的 

为了避免重复检验，规范营运货车安全达标车型申报、审查，明

确营运货车安全达标车型检验的同一型式判定条件，制定本文件。 

第二条 适用范围 

本文件适用于申报满足《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：载

货汽车》（JT/T 1178.1—2018）标准要求的货车，作为营运货车安全

达标车型整车检验方案制定和技术审查的依据。 

第三条 定义 

同一型式，指同一企业某一车辆产品，对应某一标准规定的技术

要求，其特性不低于本企业另一车辆产品。而后者已经实际检验且符

合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，也称为基准车型。 

第四条 同一型式判定原则 

4.1 以基准车型为基础，符合同一型式判定标准的货车车型，可

视为与基准车型为同一型式。 

4.2 对于某一检验项目，影响因素完全相同的整车或系统或部件

的，在针对该项目的适用标准发生变更或标准虽未变更但实施要求发

生变化时，如果经实际检验符合标准技术要求的，可以视为同一型式。 

4.3 标准明确应该相同的量值，可以考虑制造误差和测量误差的

影响。如果未超出制造误差和测量误差范围，可视为同一型式。 

4.4 对于同一企业生产的完全相同的整车或系统或部件，同时采

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商标时，可视为同一型式。 

注：针对系统或部件，同一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或非独立法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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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单位尽管生产地址不同，但按照相同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生产制造

的，可认为生产企业相同，下同。 

4.5 影响性能的关键部件（见《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

车型备案参数表》）的结构和功能不同，或规格不同，或生产企业不

同，不能视为同一型式。 

第五条 营运货车安全达标车型同一型式判定条件 

营运货车安全达标车型同一型式判定条件见附件 1，每个检验项

目中所有同一型式判定标准均满足时，方可视为该项目符合同一型

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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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车型同一型式判定条件 

序

号 

检验 

项目 
依据标准 同一型式判定标准 

标准对

应条款 
备注 

1 
侧倾稳

定性 

GB/T14172 

GB 28373-2012 

 底盘生产企业相同； 

 悬架型式相同； 

 轮距相同或增加； 

 车辆轴数和布置相同； 

 整车空载和满载质心高度相同或降

低； 

 整备质量相同或减少； 

 最大总质量相同或减少。 

注：模拟计算无视同。 

4.2 —— 

2 
稳态回

转试验 

GB/T 

6323-2014 
 底盘生产企业相同； 

 悬架型式相同； 

 最大总质量相同或减少； 

 最大总质量状态下前轴荷/后轴荷之

比变化不超过5%； 

 整车满载质心高度相同或降低； 

 轮胎断面宽度和静负荷半径变化不

超过5%； 

 车辆轴数和布置相同； 

 轮距相同或增加； 

 轴距变化不超过5%。 

4.3 专用车生产

企业
1）
生产的

车辆产品可

与该产品采

用的商用车

生产企业
2）

生产的原二

类底盘或整

车车型视同。 

3 
蛇形 

试验 

GB/T 

6323-2014 
4.4 

4 

抗侧翻

稳定性

试验 

JT/T 884 4.5 

5 

车辆电

子稳定

控制系

统

（ESC） 

JT/T 

1094-2016 

 底盘生产企业相同； 

 最大总质量相同或减少； 

 最大总质量状态下前轴荷/后轴荷之

比相同或增加； 

 车辆轴数和布置相同； 

 轴距相同或增加；   

 轮距相同或增加； 

 ESC系统生产企业及型号相同； 

 轮胎断面宽度和静负荷半径变化不

超过5％； 

 发动机生产企业及ECU硬件和软件版

本号相同； 

 悬架型式相同（钢板弹簧/空气弹

簧）； 

 整车满载质心高度相同或降低； 

 行车制动系统型式相同，包括： 

制动器型式和驱动方式； 

 下列制动装置部件的规格型号相同，

包括：制动钳/制动盘；制动鼓/制动

蹄；制动衬片。 

4.7 

专用车生产

企业生产的

车辆产品可

与该产品采

用的商用车

生产企业生

产的原二类

底盘或整车

车型视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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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检验 

项目 
依据标准 同一型式判定标准 

标准对

应条款 
备注 

6 

爆胎应

急安全

装置 

JT/T 

1178.1-2018 

 底盘生产企业相同； 

 爆胎应急装置生产企业及型号相同； 

 轮辋规格相同； 

 轴距相同或增加； 

 轮距相同或增加； 

 最大总质量相同或减少； 

 满载前轴轴荷相同或减少。 

4.8 

专用车生产

企业生产的

车辆产品可

与该产品采

用的商用车

生产企业生

产的原二类

底盘或整车

车型视同。 

7 

直角弯

道通过

性 

JT/T 

1178.1-2018 

 底盘生产企业相同； 

 轴数和布置相同； 

 轴距相同或减小； 

 车宽相同或减小； 

 车长相同或减小； 

 前悬相同或减小； 

4.9 —— 

8 

冷藏车

安全要

求 

GB 29753 

 冷藏车生产企业和冷藏车温度分类

相同； 

 机械制冷机组的制冷量相同或增加； 

 车厢保温材料相同、厚度相同或增

加，厢体材料相同； 

 车厢内表面积相同或减少； 

 车厢门的数量和尺寸相同或减少； 

 冷藏车载质量相同或减少（适用于车

厢机械性能）。 
 

4.10 —— 

9 
防抱制

动装置 
GB/T 13594 

 底盘生产企业相同； 

 车辆类型相同 

 轴数和布置相同； 

 行车制动系统及助力方式相同； 

 下列制动装置部件的规格型号相同，

包括： 

制动钳/制动盘； 

制动鼓/制动蹄； 

制动衬片； 

 ABS系统的控制方式相同； 

 ABS控制器生产企业及型号相同； 

 最高车速相同或降低。 

5.4 

专用车生产

企业生产的

车辆产品可

与该产品采

用的商用车

生产企业生

产的原二类

底盘或整车

车型视同。 

10 

弯道制

动稳定

性 

JT/T 

1178.1-2018 

 底盘生产企业相同； 

 车辆类型相同 

 最大总质量相同或减少； 

 最大总质量状态下前轴荷/后轴荷之

比变化不超过5%； 

 车辆轴数和布置相同； 

 轴距相同或增加； 

5.6 

专用车生产

企业生产的

车辆产品可

与该产品采

用的商用车

生产企业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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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检验 

项目 
依据标准 同一型式判定标准 

标准对

应条款 
备注 

 轮距相同或增加； 

 ABS系统生产企业及型号相同； 

 ESC系统生产企业及型号相同（如装

备） 

 行车制动系统型式相同（含制动器型

式和驱动方式）； 

 轮胎断面宽度和静负荷半径变化不

超过5％； 

 下列制动装置部件的规格型号相同，

包括：制动钳/制动盘；制动鼓/制动

蹄；制动衬片。 

产的原二类

底盘或整车

车型视同。 

11 

侧面防

护和后

下部防

护装置 

GB 11567 

1 侧面防护装置 

 侧下部防护装置结构、尺寸（截面尺

寸相同或增加）、材料相同； 

 侧下部防护装置安装到车辆上的连

接部件、连接方式和安装位置相同； 

 车辆轴距相同或减少。 

2 后下部防护装置 

 后下部防护装置结构、尺寸（截面尺

寸相同或增加）、材料相同； 

 后下部防护装置安装到车辆上的连

接部件、连接方式相同； 

 后防护装置距离车辆最后端距离相

同或减小； 

 最大总质量小于 20000kg 的车辆总

质量相同或减少； 

 车辆后轮外缘之间宽度相同或减少。 

6.1 —— 

12 

前下部

防护装

置 

GB 26511 

 底盘生产企业相同； 

 最前轴轮胎外缘的宽度相同或减少； 

 车辆前部的结构、尺寸、形状和材料

相同； 

 车辆前下部防护装置结构、尺寸、形

状和材料相同； 

 车辆前下部防护装置离地高度、连接

部件和连接方式相同（由于选装轮胎

和悬架引起高度变化除外）； 

 最大总质量不大于 16000kg 的车辆

总质量相同或减小。 

6.2 

专用车生产

企业生产的

车辆产品可

与该产品采

用的商用车

生产企业生

产的原二类

底盘或整车

车型视同。 

13 

驾驶室

结构强

度 

JT/T 

1178.1-2018 

 底盘生产企业相同； 

 驾驶室的结构及与车架的连接位置、

方式相同； 

 驾驶室本体（含顶盖）材料相同； 

 仪表板型号相同； 

 转向盘直径相同或减小； 

 驾驶员座椅调节范围：在车辆纵向上

6.4 

专用车生产

企业生产的

车辆产品可

与该产品采

用的商用车

生产企业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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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检验 

项目 
依据标准 同一型式判定标准 

标准对

应条款 
备注 

离方向盘的距离相同或减少；在车辆

垂直向上（R点的 Z坐标）相同或减

小（适用正面撞击试验、双 A柱撞击

试验）； 

 转向柱结构型式和安装角度相同； 

 驾驶室下方的前轴布置相同，且轴荷

相同或减少（适用顶部静压试验，且

对试验中采用 98kN 的静载荷进行检

验的车辆，可不考虑此条款）； 

 载质量相同或减少（适用后围强度试

验）。 
注：①封闭式货车免做后围强度试验； 

②同一系列高顶、半高顶、平顶驾驶室，如

果顶盖结构相同，材料相同，则半高顶和高顶可

以视同平顶驾驶室； 

③同一系列的单排、双排、排半驾驶室，单

排与双排驾驶室不能视同，如果单排与双排驾驶

室均进行了检验，则排半驾驶室可以视同。 

产的原二类

底盘或整车

车型视同。 

14 

车道偏

离报警

功能 

JT/T 883 

 底盘生产企业相同； 

 车道偏离报警系统类别相同； 

 车道偏离报警系统控制器生产企业

及型号相同； 

 摄像头型号、数量和安装位置相同； 

 车辆前悬尺寸相同或减少； 

 前轮轮距相同或增加； 

 车辆宽度相同或减小。 

8.1 

专用车生产

企业生产的

车辆产品可

与该产品采

用的商用车

生产企业生

产的原二类

底盘或整车

车型视同。 

15 

车辆前

向碰撞

预警功

能 

GB/T 33577 

 底盘生产企业相同； 

 车辆前向碰撞预警系统类别相同； 

 车辆前向碰撞预警系统控制器生产

企业及型号相同； 

 障碍物感知传感器（如摄像头、毫米

波雷达、激光雷达等）类别、数量、

生产企业及型号相同； 

 障碍物感知传感器（如摄像头、毫米

波雷达、激光雷达等）安装位置基本

不变（变化不超过150mm）； 

8.1 

专用车生产

企业生产的

车辆产品可

与该产品采

用的商用车

生产企业生

产的原二类

底盘或整车

车型视同。 

1）：见《专用汽车和挂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》（工产业[2009]第 45 号）。 

2）：见《商用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 》（工产业[2010]  第 132 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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